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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试   行 ） 

第一条 为了奖励表彰在甘肃省分析测试科学技术工作中取得优秀成

果的科技工作者和单位，调动广大分析测试科技人员开展创新性研究与应

用的积极性，促进甘肃省分析测试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增强自主创

新能力，根据《科技部关于进一步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

指导意见》(国科发奖〔2017〕196号)和《甘肃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相关

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甘肃省分析测试技术与仪器学会科学技术奖是经甘肃省科学

技术厅备案，由甘肃省分析测试技术与仪器学会设立的面向甘肃省分析测

试技术与仪器科学领域和行业的综合性奖项。 

第三条 甘肃省分析测试技术与仪器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范围：与分析

测试技术与仪器相关的新发现、新原理、新技术、新方法、新应用以及利

用新应用产生了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等方面的创新性成果。重点奖励分析

测试重大原创性成果和在分析测试新技术、新方法及新应用取得突出成果

贡献，创造显著社会、经济效益的科技工作者和组织，重点鼓励青年科技

人员。 

分析测试指的是获取物质的成分、含量、结构、形态、形貌以及变化

过程的原理、技术和方法，是剖析和认识物质的重要科技手段。 

第四条  甘肃省分析测试技术与仪器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等级根据授

奖项目的创新程度、科学价值、主要论文发表刊物或著作的影响力、应用

推广程度、已获经济或社会效益和对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设特等奖、一等

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4个奖励等级。 

第五条 甘肃省分析测试技术与仪器学会负责科学技术奖评审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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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设立科学技术奖奖励委员会，是甘肃省分析测试技术与仪器学

会科学技术奖的最高决策机构，下设甘肃省分析测试技术与仪器学会科学

技术奖评审委员会和奖励工作办公室（简称“奖励办”），奖励办为日常

办事机构。 

第六条 甘肃省分析测试技术与仪器学会科学技术奖贯彻“尊重劳动、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鼓励自主创新，坚持实事求是。 

第七条 为维护奖励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甘肃省分析测试技术与仪器学

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工作实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其工作不受任何组织

或个人的干预。 

第八条 评审结果由甘肃省分析测试技术与仪器学会公告，接受社会监

督。公告之日起三十天为异议期。异议问题由奖励办处理。 

第九条 甘肃省分析测试技术与仪器学会科学技术奖，每年奖励一次。

对获奖的单位和个人颁发荣誉证书并辅以奖金。优秀项目可被提名申报甘

肃省科学技术奖。 

第十条 甘肃省分析测试技术与仪器学会科学技术奖的申报： 

(一) 自愿申报或专家提名。鼓励实行候选项目由专家提名的推荐方法； 

(二) 奖励委员会确定的专家学者、组织机构或具有提名资格的单位提

名； 

(三) 如实准确填写申报书，加盖单位公章，连同相关材料报送至奖励

办公室。 

第十一条 授奖后，如发现有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的现象，撤消其

奖励，追回证书和奖牌，并予以公告。 

第十二条 根据本办法另行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甘肃省分析测试技术与仪器学会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